
  

电气工程学院文件 
电行政〔2023〕4 号 

电气工程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学分认定及补

修课程管理规定 

（2023 年修订） 
为了调动本科生学习的积极性，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学生健康 

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广西大学制定的“关于开展 2023 年 

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中第五点的第（三）小点“课程学 

分认定”规定，本科生可以进行学分认定。电气工程学院根据专业 

培养计划规定，经学院研究，特制订本科生转专业后学分认定及补 

修课程管理规定。 

第一条 对于通识教育课程，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 

与法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课程，符合我院相关 

专业培养计划要求，可直接认定。 

第二条 对于全校统一设置课程、学分和学时的通识选修课程，只 

要符合我院相关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可直接认定。 

第三条 对于学门核心课程，如《高等数学A》（上）、《高等数学A》 

（下）、《大学物理I》、大学物理I》（上）、《大学物理I》 

（下）、《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复变函 

数与积分变换》、《大学物理实验》课程，若转专业学生已 

修《高等数学A》、《大学物理I》（上）等与以上课程名称、 

学分、编号相同的课程，且符合我院相关专业培养计划要 

求，课程可直接认定。若所修的其他学门核心课程非以上 



  
 

课程，则需要通过等效性评定后才可进行学分认定。 

第四条 对于学类核心课程如《工程制图（非机类）》、《C语言及算 

法设计》、《电路理论（一）》等，可根据课程目标申请等效 

性评定后进行学分认定。 

第五条 学生转专业之前所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已修读的必修课 

和选修课，而转入专业培养方案没有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则 

认定为跨专业选修课。 

第六条 未修读或未通过等效性认定的必修课程，必须补修。 

第七条 学院于每学期开学初一个月内，组织学生填写《电气工程 

学院转专业学生原有学分认定情况表》和《电气工程学院 

课程等效认定表》，学生连同原专业所修课程（需认定）的 

教学大纲一起提交给转入专业的系主任，系主任召开系务 

会，根据所认定课程的教学大纲，对比本专业的毕业要求 

和课程支撑情况讨论确定，认定后经系主任签字同意，再 

经学院教学院长审核后，报教务处审批备案。 

第八条 学生取得课程的学分后，方可办理课程学分认定手续。 

第九条 进行课程学分认定的有关课程，其成绩档案按替代课程的 

名称及学分进行记载，并参与学分绩点计算。 

第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由电气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广西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2023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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